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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人：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代理机构：山东德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预警监测服务

编制时间：2019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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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内容、数量及单项预算安排

本项目为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预警监测服务，共划分为一个包，供应商须按采购文件要

求对所投包内的全部内容做出报价响应, 否则作废标处理。

本项目采购预算：1297.00 万元。

二、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满足采购人要求。

三、需满足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与本项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及标

准。

四、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定。

五、需满足的采购政策要求

1、小型和微型企业

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价格 6%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投标报价×94%，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开标时，供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或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出具的认定文件原价，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2、监狱企业

给予监狱企业价格 6%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投标报价×94%，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开标时，供应商须提供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

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原件，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给予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价格 6%的扣除；计算方法是：

最终价格＝投标报价×94%，按照最终价格计算其价格分得分。

开标时，供应商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原件，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注：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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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的条件要求详见：《三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规定。

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项目交付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七、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标准: 符合招标文件相关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服务期限：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服务效率：根据采购人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相关服务。

八、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一）工作内容

淄博市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以淄博市龙头化工园区和全市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的承载区--张店东部化工区作为工作区域，以构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预警体系为主要目标，通

过在工业园区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手工采样离线分析和自动在线监测工作，梳理并制定相关监测

监控技术标准、指南和规范，为国家制定园区 VOCs 监测预警体系有关国家监测监控技术标准

和规范提供依据。

1) 研究范围

①研究区域： VOCs 园区(张店东部)

②污染源类与污染物

VOCs 园区内主要污染源类，包括园区内所有企业排放的特征污染物；

污染物应包括 TVOCs（NMHC)及 VOCs 主要组分（应至少涵盖 C2-C12 范围内的 56 种 PAMs

（美国光化学评估监测站目标化合物）组分）以及园区边界和对照点的 116 种环境空气 VOCs。

2）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优控污染物确定

采集园区内以及园区外对照企业 VOCs 源样品，构建园区乃至淄博市 VOCs 本地典型行业源

排放成分谱；获取本地化 VOCs 企业排放因子，建立本地化的 VOCs 排放清单，确定园区内不同

行业不同源类排放的特征污染物，解析各类排放源的贡献值，确定园区 VOCs 优控污染物。

3）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手工监测

实施单位建设专用质谱分析实验室对手工采集样品进行分析。对各排放源的有组织排气筒

排放的优控污染物进行四季监测；根据季节和风向不同，在工业园区的上风向设 1个对照点位，

在下风向设置 1个工业园区的园区边界无组织监测点，开展四季监测。

4）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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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实时收集分析园区内相关排污单位有组织或无组织排放口在线自动监测等设备

数据，项目包括其特征污染物如苯、甲苯、二甲苯、NMHC 及确定的优控污染物等；使用各排

污单位网格化布点的 34 个 FID 自动预警子站，实时分析园区内环境空气 VOCs、特征污染物变

化情况及对园区外 5km 范围内敏感点的影响。

实施单位需布设GC-MS/FID自动监测站点，在园区上下风向各建1处共两处自动监测站点，

开展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获取园区上下风向的污染物变化。建设遥感分析系统对

园区中化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进行全天候覆盖式监测，给出污染物化学成分、相对浓度和飘

散风向等信息，基本实现污染物的排放溯源。

5）数据分析及有关报告编制

完成工业园区源清单调查及优控污染物筛选，掌握工业园区企业特征污染物的时空变化规

律；编制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报告；完成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方案；编制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指南，初步确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特征污染物相关监测

标准规范。

6）主要产出

园区内各企业及淄博市典型行业源排放成分谱；园区内本地化 VOCs 企业排放因子，建立

本地化的 VOCs 排放清单；园区内环境空气 VOCs、特征污染物变化情况及其对园区外 5km 内敏

感点的影响；编制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报告；编制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指南；

形成工业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方案。

（二）服务单位人员要求

服务人员：高级职称人员（至少 1位国标委委员，其它为环境相关专业）不少于 5位；园

区仪器运维和质控数据处理常驻淄博专职人员不少于 10 位。

九、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有效证件。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且应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 、 信 用 山 东 网 站

（www.creditsd.gov.cn）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无行贿犯罪记录的书

面声明（自行声明，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另附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的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公章）。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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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示时间

自 2019 年 10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止。

十一、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

满 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

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

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十二、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 202 号

联系人：闫科长

联系方式：0533-2793036

2、采购代理机构：山东德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 105 号国贸大厦 C座 1402 室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8560910008








